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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〉的决定》解读

日前，交通运输部公布了《关于修改〈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〉的决定》（交通运
输部令2021年第23号），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。为便于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好地
理解相关内容，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海安法》）明确了海上
交通事故的等级划分，并授权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海上交通事故等级划
分的直接经济损失标准，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，需要相应修改《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
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5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同时，结合统计工作实践需
要，有必要对《办法》规定的事故统计相关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优化，以便更加科学、准
确地开展事故统计。

二、修改的主要内容及考虑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事故等级。水上交通事故等级划分的上位法《海安法》《防治船
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均将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、重大、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，此
次修订严格对照上位法，取消了现行《办法》规定的小事故等级，既未改变统计工作现
状，符合事故上报要求，也与上位法所明确的事故等级划分保持了严格一致。

（二）进一步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。一是水上交通事故主要依据直接经济损失、
人员伤亡、溢油数量等标准划分等级，《海安法》规定海上交通事故等级划分的直接经
济损失标准需根据海上交通事故特殊情况确定后报国务院批准公布，《办法》对此作了
衔接性规定，其他标准仍按现有规定执行。二是水上交通事故统计要素较多，为便于统
计和社会公众理解，我们按照上位法对《办法》规定的事故等级标准进行了拆分，明确
了不同类型事故的划分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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